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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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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基本情况、验收依据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59 省道东 260 米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20.11 开工建设时间 /

调试时间 2022.05.25-2022.08.25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2.06.1-2022.06.2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

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富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算 90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

算
160 万元 比例 2.5%

实际总概算 9000 万元 环保投资 160 万元 比例 2.5%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令(2017)第 682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的决定》(2017.10)；

(2)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2017.11)；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4)《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11)；

(5)《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菏牡环报告表[2020]107 号)；

(6)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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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一、废气排放标准

该项目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4-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

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2中其他建材重点控制区标准（颗粒物：

10mg/m
3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区域性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2重点控制区标准

（颗粒物：10mg/m3），颗粒物排放速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标准要求（15m 高排气筒，排放速率：

3.5kg/h）。

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执行《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3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m3）

要求。

二、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区域标准（即昼间噪音≤60dB(A)，夜间噪音

≤50dB(A)）。

三、固废排放标准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修改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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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项目建设情况

一、项目建设背景

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59 省道

东 260 米，公司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拟在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40 国道东

260 米投资 4000 万元建设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主要从事于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的生产活动。公司对现有年产 20 万 m
3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进行改造升级，设备保留现有 10T 燃气锅炉不变，改

建成一条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生产线。投产后，可达年产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20 万 m
3
/a、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45 万 m

3
/a 的规模。项目所在地经

纬度为东经 115.5318°，北纬 35.3168°。其中环保投资 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5%。项目占地面积为 40000m2，厂房建筑面积 18000m2，项目劳动定员 65 人，

两班 12 小时工作制，年生产 300 天。

二、原有项目情况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委托环评公司编制了《菏泽惠菏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 m
3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菏泽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对该项目做出批复，批复文号为：菏环

审[2010]358 号，并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取得环保局验收批复，批复文号为：菏

环验[2011]26 号。

(一)原有项目工程组成

原有项目工程组成见表 2-1。

表 2-1 原有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备注

主体工程

生产区

位于厂房的东侧，单层钢结构，主要用于蒸汽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生产
--

蒸压区

位于厂区的中间位置，单层钢结构，主要进行

蒸压活动
--

辅助工程 办公楼 位于厂区的西北角，主要用于职工办公休息 --

储运工程
料浆储存区

位于厂区东北角，主要用于粉煤灰浆等料浆的

储存
--

成品货场 2 处，分别位于厂区南侧和西北侧，主要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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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的储存

仓库

位于厂区的北侧，单层钢结构，主要进行原辅

材料等的储存
--

公用工程

供水 项目用水量为 2 万 m
3
/a，由自备井提供 --

供电 牡丹区供电管网 --

供热

生产用热由燃气锅炉提供，办公室冬季取暖使

用空调
--

环保工程

废气

破碎、球磨产生的粉尘经旋风除尘器+脉冲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燃气锅炉天然气经低氮燃烧后产生的废

气通过 1 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2 排放；粉料仓呼

吸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

过高于通仓顶 3m 的排放口排放；装卸、堆存粉

尘经自动喷淋，并定时洒水使其表面保持一定

的湿度，同时加强生产管理、文明操作进行控

制；运输车辆动力扬尘通过对厂内道路进行硬

化，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一定的湿度，运输

车辆进出厂区要经过洗车台进行清洗，运输过

程全面遮盖，确保运输过程中不出现抛洒漏洒、

带尘上路，并严格限制汽车超载超速等措施进

行控制

废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

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部消耗，无废水

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

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

无废水产生

--

噪声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球磨机、搅拌机、切

割机、锅炉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合理布置

噪声源位置，针对噪声源位置和噪声的特点分

别采用减震、隔声和消声等措施后降噪量≥

15d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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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

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沉淀池污泥及废

油桶。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收集起来后全

部回用于生产，二次利用；残次品和沉淀池污

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外售给其他单位做建筑材

料；废油桶为危险废物，经厂区内危废间暂存

后，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

(二)原有项目主要产品销售方案

原有项目主要产品销售方案见表 2-2。

表 2-2 原有项目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单位 产生量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m3/a 20 万

(三)原有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原有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4。

表 2-4 原有项目主要生产及环保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型号 备注

1 球磨机（干式） 1 台 Φ1.5×5.7M 改造

2 鄂破式破碎机 2 台 PEF250×1000 改造

3 球磨机 2 台 Φ 2.2×11m 改造

4 模具 56 台 4200×1200×600 改造

5 蒸养小车 86 个 4200 改造

6 切割液压输送机 1 个 LK=7m 改造

7 切割机组（分步式） 1 台 4.2m 改造

8 蒸压釜 9 台 Φ 2.0×31m 改造

9 燃气锅炉 1 个 10t/h 保留

10 铲斗车 1 辆 3t 保留

11 叉车 4 台 3t 保留

(四)原有项目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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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生产工艺流程

2、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生石灰进厂后经过破碎、球磨，本工段工作制度为间歇式生产，原料进厂后，

连续破碎成粒度≤25mm 的颗粒，由斗式提升机经三通溜子分别送入石灰仓内存

放待用。粉煤灰进厂后直接经过筛分、干燥、粉磨后进入粉煤灰罐进行储存。水

泥、水、表面活性剂经计量后投入搅拌机进行搅拌。

1）石灰、粉煤灰分别经各自调速皮带秤经计量后按一定比例给料，通过

各自下料溜子进入搅拌机内进行搅拌，当混合料细度达到 3500～4000cm
2
/g 后，

经斗式提升机送入仓中储存待用。

2）经过计量后的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按配比顺序加入浇注搅拌机内开始

混合搅拌。搅拌时根据工艺要求向搅拌机内通入一定量水，搅拌时间约 3～4min，

通入蒸汽，搅拌时间不超过 40s，然后将料浆浇注入模具。整个周期大约 6～8min。

3）浇注完毕的模具转移至预养区内发气初凝，预养室温度约 40～45℃，静

停 120～180min，达到切割强度后，拉出预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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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静停达到切割要求后模具转移至切割区，由翻转机构拆卸分离模具并将

坯体翻转 90 度放置在小车上。小车装置坯体经过纵切、横切等工序实现坯体六

面切割达到设定规格，切割时产品含水率较高，不会产生粉尘。

5）经翻转装置将坯体翻转 90°，去底皮，然后再经翻转装置回归原位，由

小车运输至蒸压釜进行高温（200℃）、高压（1.3Mpa）、蒸压(时间约 12h)。

6）蒸养完成后的坯体经铣磨加工后分垛摆放，分离的模具体由小车运输至

合模区清洗合模后等待再次使用。

7）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料回收后经废料搅拌机制成废料浆。废料浆

储存后可以与原料配合二次使用.

三、改扩建工程概况

年产 20 万 m
3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为改、扩建，投资 4000 万元建设

年产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本项目位于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240

国道东 260 米。项目占地面积为 40000m
2
，项目利用现有厂房，无新增构筑物，

厂房建筑面积 18000m2，不新增员工，项目投产后，可达年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 20 万 m3/a、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45 万 m3/a 的规模。

一 项目基本组成情况

改扩建项目基本组成情况见表 2-5。

表 2-1 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建设内容对比一览表

工程

类别
项目名称 环评中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

工程内容

主体

工程

生产区

位于厂房的东侧，单层钢结构及部分双层钢结构，

主要用于蒸汽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材的生产

同环评

蒸压区
位于厂区的中间位置，单层钢结构，主要进行蒸压

活动
同环评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位于厂区的西北角，主要用于职工办公休息 同环评

储运

工程

料浆储存区 位于厂区东北角，主要用于粉煤灰浆等料浆的储存 同环评

成品货场
2处，分别位于厂区南侧和西北侧，主要用于成品

的储存
同环评

三级沉淀池 位于厂区出口处，主要用于车辆清洗废水的沉淀 同环评

危废间 位于厂区南侧，主要用于废油桶等危废的暂存 同环评

仓库
位于厂区的东侧，单层钢结构，主要进行原辅材料

等的储存
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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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工程

供水 项目用水量为 7.19 万 m3/a，由自备井提供 同环评

供电 牡丹区供电管网 同环评

供热 办公室冬季取暖使用空调。 同环评

环保

工程

废气

装卸、破碎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球磨产生的粉尘

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

筒 P2 排放；底板清理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3 排放；粉料仓

呼吸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过

高于通仓顶 3m 的排放口排放；装卸、堆存粉尘经自

动喷淋，并定时洒水使其表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同

时加强生产管理、文明操作进行控制；运输车辆动

力扬尘通过对厂内道路进行硬化，经常清扫和洒水，

保持一定的湿度，运输车辆进出厂区要经过洗车台

进行清洗，运输过程全面遮盖，确保运输过程中不

出现抛洒漏洒、带尘上路，并严格限制汽车超载超

速等措施进行控制

同环评

废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

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

放；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

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

同环评

噪声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

浇筑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合理布置噪声源位

置，针对噪声源位置和噪声的特点分别采用减震、

隔声和消声等措施后降噪量≥15dB（A）。

同环评

固废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

尘、切割废料、残次品、沉淀池污泥、废油桶及废

含油抹布。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收集起来后全

部回用于生产，二次利用；残次品和沉淀池污泥收

集起来后主要外售给其他单位做建筑材料；废油桶

危废间暂存后委托资质单位处理；废含油抹布混入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外运。

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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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方案

本项目具体产品方案见表2-2。

表2-2 项目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单位 环评年产量 实际年产量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m3/a 20 万 20 万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m3/a 45 万 45 万

三、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2-3。

表 2-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型号 备注

一、料浆制备工段

1 球磨机（高压轴瓦） 1 台 Φ2.6×10M /

2 搅拌装置（搅拌罐） 5 套 KQSJG100/4.6X6A /

3 搅拌罐（罐体） 5 套 / /

二、石灰破碎粉磨工段

4 破碎机 1 台 /

5 球磨机 2 台 Φ 2.2×11m /

6 提升机 2 台 / /

二、配料工段

7 石灰仓 2 个 Φ4.5×（9+2.6） /

8 水泥仓 1 个 Φ4.5×（9+2.6） /

9 脉冲单击除尘器 7 台 / /

10 浆料计量称 1 台 KQSCJ1.4/2.8 /

11 铝粉膏自动计量装置 1 套 ak-270 /

12 浇筑搅拌机 1 台 KQSJJ5.7A /

13 自动钢筋网生产线 1 台 GWC-D-500

14 安钎机 1 台 KQSQJ6/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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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拔钎机 1 台 KQSQJ6/1.2A

三、静停、切割工段

16 空模具摆渡车 1 辆 KQSBC6/1.2B6-B /

17 模具车 59 辆 KQSMJ6/1.2B2-B /

18 三模蒸养底板 284 块 KQSDB6/1.2B2-B /

19 静停窑摆渡车 1 台 / /

20 空翻脱模机 1 套 KQSKT6/1.2-B /

21 切割机组 1 套 KQSJQ6/1.2B2-B /

22 板材切割装置 1 套 / /

23 板材切缝装置 1 套 / /

24
半成品堆放机（坯体

传送机）
1 台

KQSDF6/1.2A1-B

（KQSPS6/1.2A1-B）
/

25 半成品翻转机 1 台 KQSFB6/1.2A1-B /

26 三模蒸养车 74 辆 / /

27 底板清洗机 1 台 KQSBQ220 /

28 脉冲单机除尘器 1 套 HMC-32-A /

29 自动刷油机 1 台 S1型 /

四、出釜工段

30 进釜摆渡车 1 台 KQSBC6/1.2D1 /

31 牵引机 10 台 KQSQY276B3 /

32 蒸压釜 10 台 Φ2.68x38m /

33 出釜摆渡车 1 台 KQSBC6/1.2C1 /

34
坯体传送机（成品分

放机）
1 套

SKQFF6/1.2A1-B

（KQSPS6/1.2A1-B）
/

35 固定分掰机 1 台 KQSBF6A1 /

36 液压系统 1 套 / /

37 夹坯机 1 台 KQSJP6/0.6A1 /

38 侧板回程摆渡车 1 台 / /

五、包装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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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原辅材料

改扩建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2-7。

表 2-7 主要原辅材料一览表

39 成品包装输送机 2 台 KQSBS473/（2X8） /

40 升降装置 2 台 耗气量：200L/H /

41 坯体平移机 1 台 KQSJP1.2/1.2 /

42 成品包装输送机 1 台 / /

43 托盘发放机 1 台 / /

44 成品板材包装输送机 1 台 KQSBS522/(2X12) /

45 自动打包机 1 台 HP112 MVB-AAC /

47 叉车 4 台 / /

六、储罐

48 石灰块储罐 1 个 200吨 /

49 石灰粉仓 1 个 200吨 /

50 水泥仓 1 个 / /

51 粉煤灰料浆罐 1 个 / /

52 粉煤灰仓 1 个 / /

53 铝粉罐 1 个 / /

序号 原料名称 环评年用量 实际用量 单位 备注

1 粉煤灰 73000 73000 t/a 汽运

2 脱硫石膏 330 330 t/a 汽运

3 石灰 5070 5070 t/a 汽运

4 水泥 16900 16900 t/a 汽运

5 铝粉 13.5 13.5 t/a 汽运

6 脱模剂 172 172 t/a 汽运

7 钢筋 14560 14560 t/a 汽运

8 蒸汽 40000 40000 m3/a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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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定员与工作制度

该项目劳动定员 65 人，实行岗位责任制，采用 2 班工作制，每班工作 12

小时，年工作天数 300 天。

五、公用工程

（一）供电

本项目用电主要为各类设备用电和照明用电，由菏泽市牡丹区供电网络统一

供给，年耗电量为 135 万 kWh，供电有保障。

（二）给排水

1、采暖、供热

本项目办公室夏季使用空调制冷，冬季使用空调采暖；厂区车间内通风采用

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2、给水

该项目不新增员工，无生活用水，项目用水主要为生产用水，其中生产用水

主要包括产品配料用水、车辆清洗用水、降尘用水，项目用水由自备井供给，详

情如下：

①产品配料用水：参照本行业耗能标准及项目生产规模，该项目产品耗水量

为 0.11m
3
/m

3
，则项目生产用水量为 650000×0.11=71500m

3
/a。

②车辆清洗用水：项目设置一处洗车台，用于运输车辆的清洗。洗车废水经

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预计洗车用水量为 1m3/d，即 300m3/a。

③降尘用水：项目厂区道路、车间内装卸、堆料、投料等需使用喷淋设备进

行喷洒降尘，喷淋用水量约为 100m
3
/a。

综上所述，项目总用水量为 7.19 万 m3/a。

3、排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3/a，

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

综上，本项目总用水量为 7.19 万 m³/a，项目用水平衡图如图 2-1 所示。

9 润滑油 0.2 0.2 t/a 10kg/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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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m³/a)

主要工艺流程

一、工艺流程

本项目产品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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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二、工艺流程简述

1）石灰进厂后经过破碎、球磨，本工段工作制度为间歇式生产，原料进厂

后，连续破碎成粒度≤25mm 的颗粒，由斗式提升机经三通溜子分别送入石灰仓

内存放待用。石灰粒分别经各自调速皮带秤经计量后按一定比例给料，通过各自

下料溜子进入球磨机内进行混合磨细，当混合料细度达到 3500～4000cm
2
/g 后，

经斗式提升机送入仓中储存待用。粉煤灰进厂后直接经过球磨机加水进行湿磨，

该部分湿磨用水为蒸养工段产生的冷凝回收水，湿磨后的粉煤灰料浆进入料浆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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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进行储存。铝粉进厂后直接进入铝粉仓内进行储存，然后经计量后送入搅拌机

内进行搅拌、待用。

2）经过计量后的石灰、脱硫石膏、水泥、粉煤灰等按配比顺序加入浇注搅

拌机内开始混合搅拌。搅拌时根据工艺要求向搅拌机内通入一定量水，搅拌时间

约 3～4min，打开铝粉膏搅拌机下阀，使之流入浇注搅拌机内并混合搅拌，搅拌

时间不超过 40s，然后将料浆浇注入模具。整个周期大约 6～8min。

该项目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两种产品，工艺的不

同之处在于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在模具浇注过程中需要加入调直、切断压熔后的

钢筋网片，而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则不需要。钢筋网片制作是由钢筋网片生产设

备通过两相短路产生高温，把需要链接的钢筋端压熔在一起，形成网片状。

3）浇注完毕的模具转移至静养区内发气初凝，静养室温度约 40～45℃，静

停 120～180min，达到切割强度后，拉出静养室。

4）静停达到切割要求后模具转移至切割区，由翻转机构拆卸分离模具并将

坯体翻转 90 度放置在小车上。小车装置坯体经过纵切、横切等工序实现坯体六

面切割达到设定规格，切割时产品含水率较高，基本不会产生粉尘。

5）经翻转装置将坯体翻转 90°，去底皮，然后再经翻转装置回归原位，由

小车运输至蒸压釜进行高温（200℃）、高压（1.3Mpa）、蒸压(时间约 12h)。

蒸压釜内的冷凝水送入粉煤灰球磨机进行湿磨。

6）蒸养完成后的坯体分垛摆放，分离的模具体由小车运输至合模区清洗合

模后等待再次使用。

7）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料回收后经废料搅拌机制成废料浆。废料浆

储存后可以与原料配合二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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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项目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及环保投资

一、原有项目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原有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采用数据来源于原有项目环评报告)。

(一)废气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破碎、球磨产生的粉尘经旋风除尘器+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

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燃气锅炉天然气经低氮燃烧后产生的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2 排放；粉料仓呼吸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

别通过高于通仓顶 3m 的排放口排放；装卸、堆存粉尘经自动喷淋，并定时洒水

使其表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同时加强生产管理、文明操作进行控制；运输车辆动

力扬尘通过对厂内道路进行硬化，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一定的湿度，运输车辆

进出厂区要经过洗车台进行清洗，运输过程全面遮盖，确保运输过程中不出现抛

洒漏洒、带尘上路，并严格限制汽车超载超速等措施进行控制，燃煤锅炉已于

2017 年 7 月份拆除，在 2017 年 8 月技改为 10t/h 燃气锅炉作替代，现作为备用

锅炉，常用蒸汽由隔壁达顺热力提供。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 10T 燃气锅炉进行低氮燃烧器安装改造，于

2020 年 09 月 11 日至 17 日委托山东微标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 10T 燃气锅炉生产

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噪声进行采样检测。2020 年 09 月 08 日委

托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生产产生的颗粒物进行采样检测。

表 1-12 项目有组织排放浓度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分析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结果（mg/m
3
）

2020.09.08

1#出口检测口 3.7 3.8 3.6

2#出口检测口 3.4 3.5 3.6

3#出口检测口 4.2 4.1 4.3

4#出口检测口 3.9 3.8 3.7

采样点位 检测结果（kg/h）

1#出口检测口 6.13×10
-3

6.32×10
-3

5.92×10
-3

2#出口检测口 4.94×10
-3

5.03×10
-3

5.27×10
-3

3#出口检测口 7.90×10
-3

7.79×10
-3

8.11×10
-3

4#出口检测口 5.21×10-3 5.02×10-3 5.02×10-3

由上述检测结果可知，颗粒物最大排放速率为 8.11×10-3kg/h，项目年运行

时间为 7200h，由此可计算出有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 0.0584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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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锅炉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和 NOx，根据

《全国第一次污染物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第十分册)和《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培训教材-社会区域类》：天然气燃烧废气产生量和

污染物产生系数为 136259.17m
3
/万 m

3
、NOx-18.71kg/万 m

3
，SO2-0.02Skg/万 m

3
(根

据企业提供资料，项目使用的天然气含硫量符合《天然气》(GB17820-2012)二类

气技术指标，因此本次评价以 200mg/m3计)、颗粒物-14kg/万 m3。天然气加热炉

安装低氮燃烧器，该技术可使 NOx 排放量将降低 40%。锅炉燃烧废气污染物产生

及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1-13 锅炉燃烧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物 产污系数 排放量 t/a
产生浓度

mg/m3
排放量 t/a

排放浓度

mg/m3

废气 136259.17m3/万 m3 899 万 m3/a 899 万 m3/a

颗粒物 1.4kg/万 m3 0.0924 14.8 0.0924 14.8

SO2 4kg/万 m3 0.264 29.36 0.264 29.36

NOX 18.71kg/万 m3 0.741 45.183 0.741 45.183

注：SO2产污系数是以含硫量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硫量是指燃气收到基硫分

含量，单位为 mg/m
3
。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2重点控制区标准（颗粒物：10mg/m3），颗粒

物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标准要

求（15m 高排气筒，排放速率：3.5kg/h）；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能够满足满足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

项目无组织废气达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14 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分析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结果（mg/m3）

1#上风向 2#下风向 3#下风向 4#下风向

2020.09.0

8

1#出口检测口 0.202 0.344 0.365 0.288

2#出口检测口 0.193 0.298 0.358 0.316

3#出口检测口 0.187 0.358 0.345 0.369

4#出口检测口 0.197 0.312 0.301 0.295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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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7/2373-2018）表 3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1.0mg/m
3
）。

(二)废水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

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作农

田施肥。

(三)噪声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浇筑机、燃气锅炉等生产设

备，参照《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附录并根据国

内同类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噪声值的经验数据，其噪声级一般在 70～85dB（A）之

间。

表 1-15 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分析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标准

1 南厂界 09:56 53.8

昼间 60
2 东厂界 10:00 53.3

3 西厂界 10:09 56.4

4 北厂界 10:18 57.2

1 南厂界 22:08 45.2

夜间 50
2 东厂界 22:21 46.5

3 西厂界 22：38 48.2

4 北厂界 22:52 47.9

根据上述检测结果可知，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以

及生活垃圾。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二次利用；

残次品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二次利用；职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理外运。

(五)原有项目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不断对厂区“三废”治理设施进行提升改造，但由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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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要求的不断提升，企业仍有部分环保要求无法满足现行标准和相关文件的要

求。

本次环评通过对项目现有工程的踏勘，并对已有资料的回顾分析，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项目未对粉料仓、破碎等进行收集处理，未按要求进行

例行监测。

整改措施：按要求对粉料仓、破碎机、球磨机等设备产生的粉尘安装除尘设

施进行处理，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要求，

建设项目建成运行后，应自行监测，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按照《企业事

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执行。

二、改扩建项目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一）废气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废气为物料在装卸、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粉磨工序产生的粉尘，底

板清理产生的粉尘，粉料仓呼吸粉尘。

①装卸、破碎粉尘

本项目生石灰、石灰粒料等物料均储存在封闭仓库内，原料装卸过程中由于

高度落差会产生粉尘。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其进出料口会

产生大量粉尘。生产线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在破碎机上方分别设置集

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集气收集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

排气筒 P1 排放。

②粉磨粉尘

项目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破碎后的生石灰经提升机进

入石灰粒库然后进入球磨机进行粉磨，在球磨机出料口会产生大量粉尘。生产线

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在球磨机上方分别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

集气收集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2 排放。

③底板清理粉尘

项目会定期进行底板清理，在底板清理工段上方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

经集气收集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3 排放。

④粉料仓呼吸粉尘

项目生产线原料水泥、粉煤灰由密封的散装车运至站内，用气泵打入粉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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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经球磨成粉后也用气泵打入石灰粉仓内，由于受气流冲击，粉料仓中的粉状

原辅料可从仓顶气孔排至大气中。每个粉料筒仓上方各设置一套脉冲布袋除尘

器，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于仓顶 3m 的排气筒排放。

（二）废水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3/a，

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

（三）噪声的产生、处理、排放

1、噪声污染源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切割机、空翻脱模机等生产

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产生噪声值在 70~85dB(A)之间。

2、噪声防治对策

为进一步降低设备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项目采取的降噪措施如下：

①采取降噪措施

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切割机、空翻脱模机等高噪声设备在使用时，可

采用隔声罩或隔声屏障进行局部遮挡。在生产运转时必须定期对其进行检查，保

证设备正常运转。

②降低人为噪声影响

按操作规范操作机械设备等过程，减少碰撞噪声，并对工人进行环保方面的

教育。尽量少用哨子、钟、笛等指挥作业。

③运输车辆噪声防治措施

尽量减少夜间运输；适当限制大型载重车的车速，尤其进入噪声敏感区时应

限速；对运输车辆定期维修、养护；禁止车辆鸣笛等。

④厂内各噪声源与厂界设置隔离带，在隔离带种树木花草，进行厂区绿化，

建设挡墙。

综上，项目运营期间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的产生、处理、排放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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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池污泥、废机油、废油桶以及废含油抹布。

①集尘设备收尘

本项目原料制备过程生石灰破碎、球磨，粉料筒仓呼吸灯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除尘器处理，经上述计算可得出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量约为 14.699t/a，该部

分粉尘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②切割废料

本项目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切割废料约占产品产量的 0.1%，即约

10.953t/a，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③残次品

蒸压养护过程产生的残次品率为 0.5%，约 54.765t/a，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

二次利用不外倒。

④沉淀池污泥

运输车辆需要在洗车平台用水清洗，冲洗产生的废水中含有石子、砂子等，

废水通过公司内部的管渠排入废水三级沉淀池，经三级沉淀池沉淀产生的污泥量

约为 12t/a，该部分污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做建筑材料，二次利用不外倒。

⑤废机油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机油产

生量为 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

物，危废类别为 HW08 ，危废代码为 900-041-49。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⑥废油桶

项目设备使用润滑油的过程中会产生的废油桶等包装物，废桶产生量为

0.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危

废类别为 HW49，危废代码为 900-041-49，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

物、容器、清洗杂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⑦废含油抹布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滴落在设备、地面的油渍用抹

布擦拭后为废弃的含油抹布，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含油抹布产生量为

0.005t/a，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由于废含油抹布在危险废物管理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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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清单里，混入生活垃圾，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综上所述，经处理后该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

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项目环保投资

项目总投资 4000 万元，环保投资为 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5%。本项目根

据企业提供资料，环保投资具体见表本项目污染物均妥善处理，污染物具体处理

措施、排放去向及相关投资见表 3-1，如下：

表 3-1 环保投资一览表

类 别 治理对象 治理方案 投资

废气防

治措施

装卸、破碎产生

的粉尘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

25
球磨产生的粉

尘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

底板清理产生

的粉尘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3 排放

粉料仓呼吸
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过高于通仓顶 3m 的

排放口排放
15

装卸、堆存
料堆定时洒水使其表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同时加强

生产管理、文明操作
15

运输车辆动力

扬尘

对厂区道路进行硬化；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一定

的湿度；运输车辆进出厂区要经过洗车台进行清洗，运

输过程全面遮盖，确保运输过程中不出现抛洒漏洒、带

尘上路，并严格限制汽车超载超速

10

废水防

治措施
废水

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农田堆

肥；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
15

噪声防

治措施
产噪设备

选用低噪声、节能型的先进设备，并在设备安装中

采取减措施，厂房隔声等
10

固废防

治措施
固废 厂区内设置垃圾收集桶、一般固废暂存间和危废间 10

总计 100



23

表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结论、建议、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一、环评报告表主要结论

(一)结论

1、项目概况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委托环评公司编制了《菏泽惠菏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 m
3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菏泽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对该项目做出批复，批复文号为：菏环

审[2010]358 号。

现公司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拟在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59 省道东 260

米投资 4000 万元建设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主要从事于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的生产活动。项目所在地经纬度为东经

115.5318°，北纬 35.3168°。其中环保投资 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5%。项目

占地面积为 40000m2，厂房建筑面积 18000m2，不新增员工，年工作 300 天，2班

12 小时工作制。

2、产业政策及规划符合性结论

（1）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15 万立方米/年以下

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为限制类，本项目为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生产规模大于 15 万立方米/年，不属于“限制类”，同时经查，本项目不属于鼓

励类、淘汰类，本项目应为允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对该项目的工艺和设备未做出禁止和限制的规定。

（3）该项目已经在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立项，项目代码为：

2020-371702-30-03-124943。

综上，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3、项目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位于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59 省道东 260 米，根据企业提供的土

地证，可知该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经处理

后均能够达标排放，污染排放很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项目厂址区域环境

质量良好，所在地范围内生态环境相对简单，项目建设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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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影响。项目新鲜自来水由自备潜井地下水供给，水量充足，满足用水需求；

供电由市政供电网络供给，满足项目用电需求。

根据《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

相关规定，分析可知该项目用地不属于《限制用地目录》(2012 年本)中规定的

项目，也不属于《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中禁止用地项目；项目用地

符合《关于工业建设项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意见》(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

省行政审批服务局、山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山东省建设厅 2007 年 6 月 11 日)

中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因此，项目建设符合选址规划。

4、环境质量现状结论

（1）环境空气质量

根据菏泽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公布的 2019 年 1 月～12 月《全市环境质量状况

通报》，2019 年，全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58ug/m
3
；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平均浓度为 108ug/m3。《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

规定：“污染物年评价达标是指该污染物年平均浓度（CO 和 O3除外）和特定的

百分位数浓度同时达标”。菏泽市 2019 年 PM2.5、PM10的年均浓度不能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年评价不达标，项目所在处

于不达标区。

（2）声环境质量

项目厂区周围主要是中小型企业、道路及空地，周围声环境质量现状能够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3）地下水

项目区周边地下水水质大部分指标能够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

（4）地表水

2017 年，洙赵新河于楼断面水质明显改善，21 项指标达到地表水四类水质

标准，超额完成了国家、省对我市下达的年度考核任务。2018 年，根据国家采

测分离数据，洙赵新河于楼断面 COD 浓度、氨氮浓度、总磷浓度分别为 23.25、

0.67、0.17mg/L，21 项指标均达到了地表水四类水质标准，完成了国家、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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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水质年度考核目标任务。2019 年 1~5 月份，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达

到国家、省对我市的水质考核目标。河流水质连续三年持续改善，自 2019 年起

实现优良，但枯水期水质不稳定，COD、氨氮偶尔出现超标情况。

5、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气为物料在装卸、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粉磨工序产生的粉尘，底

板清理产生的粉尘，粉料仓呼吸粉尘以及运输车辆引起的动力扬尘。

①装卸、破碎粉尘

本项目生石灰、石灰粒料等物料均储存在封闭仓库内，原料装卸过程中由于

高度落差会产生粉尘。本项目原料生石灰、石灰粒料等年用量 5070t/a，每辆车

每次卸料时间约 5min，年卸车 169 次（汽车载重约 30t），则本项目卸料时间约

14h/a，则料仓内装卸起尘量 0.039t/a。

项目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其进出料口会产生大量粉

尘。生产线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生石灰破碎全年运行时间约 7200h，

项目年加工生石灰 5070 吨。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中粒料加工逸尘排放因子，同时结合项目情况，生产车间破碎过程粉尘

产生量为投料量的 0.25kg/t，则破碎过程粉尘产生量为 1.27t/a；产生速率为

0.176kg/h。

因此，项目石灰石装卸、破碎产生的粉尘量共为 1.309t/a。项目拟在破碎

机上方分别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集气收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 1 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1 排放。集气罩收集效率约为 90%，除尘器除尘效率

为 99.9%，除尘器配备 1台风量为 10000m³/h 的引风机，则经集气罩收集的粉尘

产生量为 1.178t/a，产生速率为 0.164kg/h，产生浓度为 16.4mg/m3。集气系统

风量为 10000m
3
/h，则粉尘有组织排放量为 0.001t/a，排放浓度为 0.01mg/m

3
，

排放速率为 0.0001kg/h。

剩余的 10%未经集气装置收集的粉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无组织粉尘产生量

为 0.131t/a，产生速率为 0.018kg/h。

②粉磨粉尘

项目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破碎后的生石灰经提升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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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石灰粒库然后进入球磨机进行粉磨，在球磨机出料口会产生大量粉尘。生产线

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生石灰球磨全年运行时间约 7200h，项目年加工

生石灰 5070 吨。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中

粒料加工逸尘排放因子，同时结合项目情况，球磨机球磨过程粉尘产生量为投料

量的 0.25kg/t，则球磨过程粉尘为 1.27t/a，产生速率为 0.176kg/h。

项目拟在球磨机上方分别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集气收集脉冲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2 排放。集气罩收集效率约为 90%，

除尘器除尘效率为 99.9%，除尘器配备 1台风量为 10000m³/h 的引风机，则经集

气罩收集的粉尘产生量为 1.143t/a，产生速率为 0.159kg/h，产生浓度为

15.9mg/m3。集气系统风量为 10000m3/h，则粉尘有组织排放量为 0.0011t/a，排

放浓度为 0.02mg/m
3
，排放速率为 0.0002kg/h。

剩余的 10%未经集气装置收集的粉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无组织粉尘产生量

为 0.127t/a，产生速率为 0.018kg/h。

③底板清理粉尘

项目会定期进行底板清理，类比同行业，底板清理工序粉尘产生量为原料用

量的0.01%，项目原辅材料用量约为95300t/a，则底板清理过程粉尘为0.953t/a，

产生速率为 0.132kg/h。

项目拟在底板清理工段上方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集气收集脉冲式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3 排放。集气罩收集效率约为 90%，

除尘器除尘效率为 99.9%，除尘器配备 1台风量为 10000m³/h 的引风机，则经集

气罩收集的粉尘产生量为 0.858t/a，产生速率为 0.119kg/h，产生浓度为

11.9mg/m
3
。集气系统风量为 10000m

3
/h，则粉尘有组织排放量为 0.0009t/a，排

放浓度为 0.01mg/m3，排放速率为 0.0001kg/h。

剩余的 10%未经集气装置收集的粉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无组织粉尘产生量

为 0.0858t/a，产生速率为 0.0119kg/h。

④粉料仓呼吸粉尘

项目生产线原料水泥、粉煤灰由密封的散装车运至站内，用气泵打入粉料仓，

石灰经球磨成粉后也用气泵打入石灰粉仓内，由于受气流冲击，粉料仓中的粉状

原辅料可从仓顶气孔排至大气中。项目共设有 2个水泥筒仓、2个石灰粉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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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进料量约 16900t/a，粉煤灰进料量约 73000t/a，石灰粉进料量约 5070t/a，

进料速度约 0.25t/min，则单个水泥筒仓进料时间为 564h/a，粉煤灰筒仓进料时

间为 4867h/a，石灰粉筒仓进料时间为 338h/a，参照《散逸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

混凝土分批搅拌厂产生情况，贮存粉尘的产生系数为 0.12kg/t（卸料），则单

个水泥筒仓粉尘产生量为 1.014t/a，粉煤灰筒仓粉尘产生量为 8.76t/a，石灰粉

筒仓粉尘产生量为 0.608t/a。本项目每个粉料筒仓上方各设置一套脉冲布袋除

尘器，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于仓顶 3m 的排气筒排放。风

机风量均为 2000m3/h，除尘效率取 99%。则经处理后单个水泥筒仓粉尘排放量为

0.01t/a，排放浓度为 9mg/m
3
，排放速率为 0.018kg/h；石灰粉筒仓粉尘排放量

为 0.006t/a，排放浓度为 8.9mg/m3，排放速率为 0.0178kg/h。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
3
/a，

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对

地表水环境影响很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切割机、空翻脱模机等

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噪声值约 70-85dB（A）。项目通过合理布置噪声

源位置，针对噪声源位置和噪声的特点分别采用减震、隔声和消声等措施，噪声

级可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功能区

标准，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

沉淀池污泥、废油桶及废含油抹布。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收集起来后全部回

用于生产，二次利用；残次品和沉淀池污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外售给其他单位做建

筑材料；废油桶危废间暂存后委托资质单位处理；废含油抹布混入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外运。只要该公司认真落实固废的处理方法，本项目产生的固

体废物一般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6、环境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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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对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18）中附录

A1 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的规定，原辅材料均不

构成重大危险源。运营过程中的风险主要为设备缺陷未及时维修或其他原因引发

的火灾事故，其次生污染物质对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以及危废间、化粪池泄漏造

成地下水污染。

落实本环评中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并加强安全管理，保持各项安全设施有

效地运行，在以此为前提的情况下，可将事故风险概率和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7、总量控制

根据国家环保“十三五”规划、山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及《山东省

建设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指标核算及管理办法》（鲁环发〔2019〕

132 号），山东省的污染物控制指标为：COD、NH3-N、SO2、NOx、挥发性有机物

和烟粉尘。

本项目无废水外排，不需申请 COD、NH3-N 总量控制。项目破碎、球磨粉尘

有组织排放量为 0.0034t/a。

因此，本项目需申请总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排放量为 0.0034t/a。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在经济和技术上

可行，各类污染物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均能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对环境影

响较小，选址合理，平面布置合理，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本项目是可行的。

二、建议：

1、落实环保资金，以确保实施治污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2、定期对厂区内电路电线进行检查维护，防止电路意外事故引发火灾。

3、加强设备管理，定期维护和保养，并经常检查，对事故设备或损坏件及

时维修、更换，确保设备完好；制订严格的操作、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培训上岗，

杜绝污染事故发生。

二、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改扩建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一览表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是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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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雨污分流”原则合理设计、

建设项目区排水系统。

项目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

使用，不得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定期清掏，农田施肥。

经核实，本项目已按照“雨污分流”

原则合理设计、建设项目区排水系统。

项目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

用，不得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定期清掏，农田施肥。

基本

符合

2、按照《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及《菏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等做好扬尘防治工作，严格执行七个百

分之百管理要求。针对项目生产性粉尘，

企业应采取以下环保措施:原料车间须

全封闭:边界围墙设置防风抑尘网:厂区

进出口及生产装置区地面硬化，配置洒

水车及冲洗平台;加强运输车辆管理，进

出厂车辆及时清洗、限速及严禁超载等;

物料装卸应尽量降低装卸机械的高度，

大风天气不进行装卸操作;加强厂区绿

化与定时洒水以减少无组织粉尘产生

量。项目粉料须密闭储存和输送，粉料

仓顶须安装高效脉冲布袋除尘器。项目

破碎、搅拌、球磨等工序产生的粉尘经

“旋风除尘器+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通过 15 米排气管高空排放，有组织粉

尘须满足《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 中新

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重点控制

区标准，厂界无组织颗粒物须满足《山

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3 中除水泥以外的

其他建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经核实，本项目原料车间全封闭；

边界围墙设置防风抑尘网:厂区进出口

及生产装置区地面硬化，配置洒水车及

冲洗平台;加强运输车辆管理，进出厂

车辆及时清洗、限速及严禁超载等;

物料装卸降低装卸机械的高度，大

风天气不进行装卸操作;加强厂区绿化

与定时洒水以减少无组织粉尘产生量。

项目粉料密闭储存和输送，粉料仓顶安

装高效脉冲布袋除尘器。项目破碎、搅

拌、球磨等工序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式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 米排气管

高空排放，有组织粉尘满足《建材工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37/2373-2018)表 2 中新建企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重点控制区标准，

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满足《建材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

表 3 中除水泥以外的其他建材大气污

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基 本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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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运期要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

合理布置噪声源。对噪声源采取封闭、

隔声吸声减振、加强绿化等措施，及时

更换老化设备，确保厂界噪声稳定达到

《工业企业广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经核实，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

已对各种噪声设备采取消音、减振、隔

声等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区标

准要求。

基 本

符合

4、项目生产废料及不合格品、冲洗

沉渣、除尘器收尘、钢筋下脚料等生产

性固废回用于生产或外售资源化利用;

废油桶、废含油抹布等临存于危废暂存

间，定期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项目固废

暂存场所须采取“防渗漏、防雨淋、防

流失”措施，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2013 年

6 月修改单要求。

经核实，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

生产废料及不合格品、冲洗沉渣、除尘

器收尘、钢筋下脚料等生产性固废回用

于生产或外售资源化利用。

废油桶临存于危废暂存间，收集后

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废含油抹

布、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统一运走后处理。

项目固废暂存间须采取“防渗漏、

防雨淋、防流失”措施，一般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处置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修改单及《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技术政策》其修改单要求进行贮

存、运输、处置。

基 本

符合

5、项目设置 50m 卫生防护距离，在

该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满足卫生防护

距离要求。今后在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

禁止新建居住医疗、教育科研、行政办

公等环境敏感目标。

经核实，该项目在该范围内无环境

敏感点，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项目

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新建居住医疗、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等环境敏感目标。

基 本

符合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生产能力、与环评文件、批复意见没有重大变更，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中因旋风除尘器不具备安装条件，布袋除尘完全满足污染物排

放条件并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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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一、本次验收检测采用的检测方法

本项目采样方法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附录C、《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

电位电解法》（HJ 57-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

解法》（HJ 693-2014）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检测分析方法详见表

5-1。

表 5-1 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

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方法检出限

或最低检出浓

度

有组织废气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

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0mg/m
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及修改单）

重量法

GB/T 16157-1996 /

2
二氧化

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3mg/m

3

3
氮氧化

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3mg/m

3

无组织废气

1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及修改单）
GB/T 15432-1995 0.001mg/m

3

噪声

1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

二、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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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管理规定》(暂行)的要求进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保证了监测过程中各

监测点位布置的科学性和可比性；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

(或推荐)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监测数据实行了三级

审核制度，经过复核、审核，最后由授权签字人签发。

三、噪声监测分析质量保证

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噪声监测严格按照《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进行，质量保证和质控按照国家环保

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进行。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均在检定规定

的有效期限内使用；测量前后在测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

偏差不大于0.5dB；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罩。

四、废气监测分析质量保证

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准确可靠，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附录C与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规定和要求执行。有组织废

气监测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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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验收监测内容

一、检测信息

表 6-1 检测信息一览表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采样频次

进料排气筒进、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检测 2 天，3 次/天

皮带输送+鄂破破碎排气筒

进、出口检测口（2 进 1 出）
颗粒物 检测 2 天，3 次/天

球磨排气筒进、出口检测口

（2进 1出）
颗粒物 检测 2 天，3 次/天

底板清理排气筒进、出口检

测口
颗粒物 检测 2 天，3 次/天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出口检测

口

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检测 2 天，3 次/天

厂界上风向设 1 个参照点

厂界下风向设 3 个监控点
颗粒物 检测 2 天，4 次/天

厂界四周 噪声 检测 2 天，昼、夜间各 1 次/天

二、采样及检测仪器

表6-2 采样及检测仪器一览表

项目 仪器名称 仪器设备型号 仪器设备编号

现场采样、

检测设备

便携式气象参数检测仪 MH7100 YH(J)-05-123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H-05-254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H-05-270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H(J)-05-147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C YH(J)-05-148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C YH(J)-05-080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H(J)-05-124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H-05-253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C YH(J)-05-045

恒温恒流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5 YH-05-259

恒温恒流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5 YH-05-260

恒温恒流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5 YH-0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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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流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5 YH-05-262

噪声分析仪 AWA5688 YH-05-277

声校准器 AWA6022A YH-05-252

实验室分析

仪器

岛津分析天平 AUW120D YH(J)-07-059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PT-PM2.5 YH(J)-07-183

三、厂界布点及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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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验收检测结果

一、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2022年 06 月 1 日至 2022 年 06 月 2 日验收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污染

治理设施运转正常。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

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本项目年工作 300天，

实行 2班制，每班工作 12小时。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见表 7-1。

表 7-1 监测期间工况记录表

监测时间 生产产品 单位
设计产

能力
实际日均生产量 生产负荷(%)

2022-06-01 年产 45万立方

米加气混凝土

板材项目

万立方米/
天

1500
1500 100%

2022-06-02 1500 100%

二、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详见表 7-2、7-3。

表 7-2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频次

检测结果（mg/m3）

W1上风向
W2下风

向

W3下风

向
W4下风向

2022.06.01 颗粒物

1 0.308 0.430 0.404 0.469

2 0.338 0.370 0.446 0.421

3 0.324 0.386 0.393 0.456

4 0.318 0.453 0.384 0.380

2022.06.02 颗粒物

1 0.326 0.362 0.360 0.406

2 0.304 0.373 0.437 0.420

3 0.340 0.425 0.371 0.460

4 0.318 0.408 0.435 0.365

备注：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

表 3 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m3）要求。

由表 7-2 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厂界排放浓度最大值

为 0.469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3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m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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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1)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
3
）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2.06.01

进料排气筒

进口检测口

颗粒物 542 536 547 542 10.8 10.9 11.0 10.9

标况流量（Nm
3
/h） 19949 20308 20163 20140 / / / /

进料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6.1 5.4 5.9 5.8 0.129 0.115 0.127 0.124

标况流量（Nm
3
/h） 21183 21380 21545 21369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8.8 98.9 98.8 98.9

2022.06.02

进料排气筒

进口检测口

颗粒物 533 529 549 537 10.7 10.7 11.1 10.8

标况流量（Nm
3
/h） 20007 20316 20214 20179 / / / /

进料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6.2 5.8 5.6 5.9 0.132 0.124 0.118 0.125

标况流量（Nm
3
/h） 21255 21432 21144 21277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8.8 98.8 98.9 98.8

备注：（1）进料排气筒高度 h=15m，内径φ=0.8m；

（2）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10mg/m3）；排放

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3.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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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2)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
3
）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2.06.0

1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进口 1 检测口

颗粒物 186 183 194 188 0.657 0.631 0.673 0.654

标况流量

（Nm
3
/h）

3531 3447 3470 3483 / / / /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进口 2 检测口

颗粒物 195 187 196 193 0.155 0.151 0.160 0.155

标况流量

（Nm
3
/h）

794 807 814 805 / / / /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4 5.3 5.7 5.5 0.0241 0.0253 0.0272 0.0255

标况流量

（Nm
3
/h）

4460 4771 4774 4668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7.0 96.8 96.7 96.8

2022.06.0

2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进口 1 检测口

颗粒物 195 191 197 194 0.686 0.655 0.689 0.677

标况流量

（Nm
3
/h）

3517 3429 3498 3481 / / / /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进口 2 检测口

颗粒物 189 194 193 192 0.149 0.154 0.155 0.153

标况流量

（Nm
3
/h）

787 793 804 795 / / / /

皮带输送+鄂破破

碎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8 5.6 5.3 5.6 0.0277 0.0268 0.0237 0.0260

标况流量

（Nm
3
/h）

4773 4777 4464 4671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6.7 96.7 97.2 96.9

备注：（1）皮带输送+鄂破破碎排气筒高度 h=15m，内径φ=0.8m；

（2）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排放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 3.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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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3)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
3
）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2.06.01

球磨排气筒

进口 1 检测口

颗粒物 536 542 532 537 3.07 3.07 2.95 3.03

标况流量（Nm3/h） 5720 5663 5537 5640 / / / /

球磨排气筒

进口 2 检测口

颗粒物 548 539 543 543 0.158 0.148 0.147 0.151

标况流量（Nm3/h） 289 275 270 278 / / / /

球磨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8 5.5 5.3 5.5 0.0363 0.0339 0.0315 0.0339

标况流量（Nm3/h） 6263 6166 5938 6122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8.9 98.9 99.0 98.9

2022.06.02

球磨排气筒

进口 1 检测口

颗粒物 516 525 521 521 2.99 3.03 3.00 3.01

标况流量（Nm3/h） 5789 5770 5755 5771 / / / /

球磨排气筒

进口 2 检测口

颗粒物 534 524 542 533 0.159 0.149 0.160 0.156

标况流量（Nm3/h） 297 285 296 293 / / / /

球磨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7 5.2 5.9 5.6 0.0355 0.0321 0.0366 0.0347

标况流量（Nm
3
/h） 6234 6169 6207 6203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8.9 99.0 98.8 98.9

备注：（1）球磨排气筒高度 h=15m，内径φ=0.8m；

（2）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排放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 3.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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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4)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
3
）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2.06.0

1

底板清理排气筒

进口检测口

颗粒物 867 894 876 879 0.703 0.737 0.721 0.720

标况流量（Nm
3
/h） 811 824 823 819 / / / /

底板清理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2 5.7 4.9 5.3
5.31×10

-3

5.82×10

-3

4.99×10

-3

5.37×10

-3

标况流量（Nm
3
/h） 1022 1021 1019 1021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9.2 99.2 99.3 99.2

2022.06.0

2

底板清理排气筒

进口检测口

颗粒物 878 867 894 880 0.719 0.702 0.730 0.717

标况流量（Nm
3
/h） 819 810 816 815 / / / /

底板清理排气筒

出口检测口

颗粒物 5.3 5.6 5.1 5.3
5.56×10

-3

5.71×10

-3

5.20×10

-3

5.49×10

-3

标况流量（Nm
3
/h） 1049 1020 1019 1029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9.2 99.2 99.3 99.2

备注：（1）底板清理排气筒高度 h=15m，内径φ=0.3m；

（2）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排放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 3.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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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5)

采样

日期

采样

点位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
3
）（实测） 排放浓度（mg/m

3
）（折算后）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2.06.

01

天然气

锅炉排

气筒出

口

检测口

颗粒物 3.9 4.1 4.5 4.2 4.0 4.3 4.7 4.3 0.0448 0.0490 0.0525 0.0488

二氧化硫 3 ＜3 ＜3 / 3 / / / 0.0344 / / /

氮氧化物 43 45 43 44 45 47 45 46 0.494 0.538 0.502 0.511

氧含量（%） 4.1 4.2 4.4 4.2 / / / / / / / /

标干流量

（Nm3/h）
11483 11946 11664 11698 / / / / / / / /

烟温（℃） 83 85 88 85 / / / / / / / /

2022.06.

02

天然气

锅炉排

气筒出

口

检测口

颗粒物 4.5 4.2 3.8 4.2 4.7 4.4 4.0 4.4 0.0518 0.0493 0.0455 0.0489

二氧化硫 ＜3 ＜3 3 / / / 3 / / / 0.0359 /

氮氧化物 43 44 45 44 45 46 47 46 0.495 0.516 0.538 0.516

氧含量（%） 4.2 4.3 4.4 4.3 / / / / / / / /

标干流量

（Nm
3
/h）

11514 11733 11966 11738 / / / / / / / /

烟温（℃） 82 83 84 83 / / / / / / / /

备注：（1）天然气锅炉排气筒高度 h=15m，内径φ=1.0m；基准氧含量 3.5%；

（2）本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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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3（1-5）可知，验收监测期间，经监测，P1#进料排气筒出口检测口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6.2mg/m3、0.1324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

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2#皮带输送+鄂破破碎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5.8mg/m3、0.0277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

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3#球磨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5.9mg/m3、0.0366 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

《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4#底板清理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5.7mg/m3、5.82×10-3 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

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5#天然气锅炉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 4.5mg/m3、0.0525kg/h；SO2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为 SO2

未检出、0.0344kg/h； 氮氧化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为 45mg/m3、0.538kg/h，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排放速

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 3.5kg/h）。本项目天然气锅炉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

氮氧化物 100mg/m3）

P1#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 98.8%-98.9%。P2#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 96.7%-97.2%。

P3#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98.8%-99%。 P4#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99.2%-99.3%。

综上，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大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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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

日期/时间 点位
检测结果 Leq[dB(A)]

测量值 参考限值 是否达标

2022.06.01

昼间

A1 东厂界 58

60 达标
A2 北厂界 56

A3 西厂界 56

A4 南厂界 55

夜间

A1 东厂界 48

50 达标
A2 北厂界 47

A3 西厂界 48

A4 南厂界 46

2022.06.02

昼间

A1 东厂界 58

60 达标
A2 北厂界 57

A3 西厂界 57

A4 南厂界 56

夜间

A1 东厂界 47

50 达标
A2 北厂界 48

A3 西厂界 48

A4 南厂界 45

日期/时间 天气状况 平均风速（m/s）

2022.06.01
昼间 晴 1.7

夜间 晴 1.9

2022.06.02
昼间 晴 1.9

夜间 晴 1.5

备注：本项目噪声参考《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

要求。

表7-9 气象条件参数

采样日期 气温（℃） 气压（kPa） 风速（m/s） 风向 低云量 总云量

2022.06.01

28.4 99.8 1.7 N 1 2

29.3 99.7 1.7 N 1 2

29.7 99.7 1.6 N 1 2

31.9 99.6 1.6 N 0 2

2022.06.02

29.1 99.8 1.6 N 2 3

30.5 99.7 1.7 N 2 3

32.7 99.6 1.6 N 2 3

34.1 99.5 1.6 N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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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验收监测结论

一、验收监测结果综述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经监测，本项目颗粒物排放浓度参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排放

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标准限制（排放速

率 3.5kg/h）；天然气锅炉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颗粒物 10mg/m3；二

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经监测，颗粒物的厂界无组织排放最大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7/2373-2018）表 3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m3）要求。

(二)噪声

经监测，东厂界、北厂界、西厂界、南厂界的环境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8dB(A)、

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2类标准要求( 昼间噪声值≤ 60dB(A)、夜间噪声值≤ 50dB(A))。

(三)废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部

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3/a，经沉

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不会对周

围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沉

淀池污泥、废油桶以及废含油抹布。

①集尘设备收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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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原料制备过程生石灰破碎、球磨，粉料筒仓呼吸灯过程产生的粉尘经除

尘器处理，经上述计算可得出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量约为 14.699t/a，该部分粉尘

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②切割废料

本项目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切割废料约占产品产量的 0.1%，即约 10.953t/a，

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③残次品

蒸压养护过程产生的残次品率为 0.5%，约 54.765t/a，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

二次利用不外倒。

④沉淀池污泥

运输车辆需要在洗车平台用水清洗，冲洗产生的废水中含有石子、砂子等，废

水通过公司内部的管渠排入废水三级沉淀池，经三级沉淀池沉淀产生的污泥量约为

12t/a，该部分污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做建筑材料，二次利用不外倒。

⑤废机油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机油产生

量为 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危

废类别为 HW08 ，危废代码为 900-041-49。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回收处置。

⑥废油桶

项目设备使用润滑油的过程中会产生的废油桶等包装物，废桶产生量为

0.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类

别为 HW49，危废代码为 900-041-49，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

清洗杂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⑦废含油抹布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滴落在设备、地面的油渍用抹布

擦拭后为废弃的含油抹布，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含油抹布产生量为 0.005t/a，为

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由于废含油抹布在危险废物管理豁免清单里，混入生

活垃圾，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综上所述，经处理后该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体



45

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综合利用

或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九、项目“三本账”分析

本次改扩建项目工程完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三本账”计算情况详见表 8-1。

表 8-1 改扩建项目工程完成后全厂污染物“三本账”情况一览表

污染物

名称

原有工程

排放量

本工程 以新带老

削减量
总排放量 排放增减量

产生量 排放量

废气

颗粒物 0.0676 16.376 0.6054 0 0.673 +0.6054

SO2 0.264 0 0 0 0.264 +0

NOX 0.741 0 0 0 0.741 +0

废水

废水 2160 30 0 0 2160 +0

CODCr 0.756 0.0105 0 0 0.756 +0

氨氮 0.0756 0.00105 0 0 0.0756 +0

固体

废物

一般固废 0 92.417 0 0 92.417 +0

危险废物 0 0.016 0 0 0.016 +0

生活垃圾 14.4 0 0 0 14.4 +0

由上表可知，改扩建项目工程完成后，全厂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排放量减少，改

扩建项目工程实施前后固废均不外排。

十、验收总结论

该项目建设方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各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环评报告表以及菏泽市生

态环境局牡丹分局对该项目环评批复中要求建设的各项环保措施均已得到落实。

监测期间的运行负荷符合验收规定，监测数据有效。监测期间，所监测的项目

均满足有关标准或文件要求，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浓度或排放速率均满足有关标准要

求，厂界噪声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废水处置及排放合理、得当，固体废物贮存及处

置合理、得当。本项目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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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建设地点 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业园 259省道东 260米

行业类别 C3039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实际生成能力
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

目
环评单位 山东富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 审批文号 菏牡环报告表[2020]107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 竣工日期 /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2-04-02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71700558938831M001U

验收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4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 所占比例(%) 2.5

实际总投资(万元) 4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00 所占比例(%) 2.5

废水治理(万元) 15 废气治理(万元) 65 噪声治理(万元) 10 固废治理(万元) 10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h) 7200

运营单位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71700558938831M 验收时间 2022.06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

消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消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消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2160 / / 30 / / / / 2160 2160 / /

化学需氧量 0.756 / / 0.0105 / / / / 0.756 0.756 / /

氨氮 0.0756 / / 0.00105 / / / / 0.0756 0.0756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0.264 / / / / / / / 0.264 0.264 / /

烟尘 0.0676 / / 16.376 / 0.6054 / / 0.673 0.673 / +0.6054
VOCS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0.741 / / / / / / / 0.741 0.741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项目相

关的其

它污染

物

一般固废 / / / 92.417 / / / / 92.417 92.417 / /

危险废物 / / / 0.016 / / / / 0.016 0.016 / /

生活垃圾 / / / 14.4 / / / / 14.4 1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4)-(5)-(8)-(11)+(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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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有项目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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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原有项目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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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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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原有项目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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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改扩建项目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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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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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改扩建项目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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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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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检测委托书

检测委托书

山东圆衡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环保相关部门的要求和规定：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万立

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需要进行检测，特委托贵单位承担此次验收检测工作，

编制检测报告，请尽快组织实施。

委托方：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日期：2022年 0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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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工况证明

工况证明

2022年 06月 1日至 2022年 06月 2日验收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污染

治理设施运转正常。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

材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本项目年工作 300

天，实行 2班制，每班工作 12小时。

监测期间工况记录表

监测时间 生产产品 单位
设计产

能力
实际日均生产量 生产负荷(%)

2022-06-01 年产 45万立方

米加气混凝土

板材项目

万立方米/
天

1500
1500 100%

2022-06-02 1500 100%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 0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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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无上访证明

证明

我单位自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建设以来，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政策，安全生产。从

未上访即发生过环保违规事件。

特此证明。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 0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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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危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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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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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项目卫星图及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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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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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卫生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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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检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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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验收意见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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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菏泽市牡丹区黄堽工

业园 259 省道东 260 米）在本公司组织召开了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菏泽惠

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3

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听取了菏泽惠

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和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

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本公司项目为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项目选址位于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

项目。本项目投资 4000 万元，建设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项目

总占地面积 40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的为 18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主体

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项目主体工程生产车间根据项目生产需要划分区

域等，项目建成后共需职工定员 65 人，两班 12 小时工作制，年生产 300 天。

(二)环评编制、审批情况和验收监测情况

山东富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编制了《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通过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审查批复(菏牡环报告表[2020]107

号)。

受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05月对本项目进行现场勘察，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于 2022年 06月 01日至 2022年 06月 02日连续二天

进行验收监测。

(三)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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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万元，占总投资的 2.5%。

(四)验收范围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主体工程

及配套环保设施和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生产能力、与环评文件、批复意见没有重大变更，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中因旋风除尘器不具备安装条件，布袋除尘完全满足污染物排

放条件并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情况。

三、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3/a，

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物料在装卸、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粉磨工序产生的粉尘，底

板清理产生的粉尘，粉料仓呼吸粉尘。

①装卸、破碎粉尘

本项目生石灰、石灰粒料等物料均储存在封闭仓库内，原料装卸过程中由于

高度落差会产生粉尘。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其进出料口会

产生大量粉尘。生产线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在破碎机上方分别设置集

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集气收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

气筒 P1 排放。

②粉磨粉尘

项目原料采用的块状生石灰由破碎机进行破碎，破碎后的生石灰经提升机进

入石灰粒库然后进入球磨机进行粉磨，在球磨机出料口会产生大量粉尘。生产线

全过程均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在球磨机上方分别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

集气收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2 排放。

③底板清理粉尘

项目会定期进行底板清理，在底板清理工段上方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

经集气收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 P3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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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粉料仓呼吸粉尘

项目生产线原料水泥、粉煤灰由密封的散装车运至站内，用气泵打入粉料仓，

石灰经球磨成粉后也用气泵打入石灰粉仓内，由于受气流冲击，粉料仓中的粉状

原辅料可从仓顶气孔排至大气中。每个粉料筒仓上方各设置一套脉冲布袋除尘

器，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于仓顶 3m 的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球磨机、搅拌机、提升机、切割机、空翻脱模机等生产

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产生噪声值在 70-85dB(A)之间。

在采取隔声、减振、选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后，项目厂界预测噪声能够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

沉淀池污泥、废油桶以及废含油抹布。

①集尘设备收尘

本项目原料制备过程生石灰破碎、球磨，粉料筒仓呼吸灯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除尘器处理，经上述计算可得出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量约为 14.699t/a，该部

分粉尘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②切割废料

本项目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切割废料约占产品产量的 0.1%，即约

10.953t/a，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③残次品

蒸压养护过程产生的残次品率为 0.5%，约 54.765t/a，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

二次利用不外倒。

④沉淀池污泥

运输车辆需要在洗车平台用水清洗，冲洗产生的废水中含有石子、砂子等，

废水通过公司内部的管渠排入废水三级沉淀池，经三级沉淀池沉淀产生的污泥量

约为 12t/a，该部分污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做建筑材料，二次利用不外倒。

⑤废机油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机油产

生量为 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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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危废类别为 HW08 ，危废代码为 900-041-49。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⑥废油桶

项目设备使用润滑油的过程中会产生的废油桶等包装物，废桶产生量为

0.01/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危

废类别为 HW49，危废代码为 900-041-49，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

物、容器、清洗杂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⑦废含油抹布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滴落在设备、地面的油渍用抹

布擦拭后为废弃的含油抹布，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含油抹布产生量为

0.005t/a，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由于废含油抹布在危险废物管理豁

免清单里，混入生活垃圾，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综上所述，经处理后该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

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通过调查，验收监测期间，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

气混凝土板材项目工况较稳定，符合验收监测对工况的要求。因此本次监测期间

的工况为有效工况，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

据。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单独排放，产品配料用水全

部消耗，无废水产生及排放；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用水量的 10%，即 30m
3
/a，

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由表 7-3（1-5）可知，验收监测期间，经监测，P1#进料排气筒出口检测口

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6.2mg/m3、0.1324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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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2#皮带输送+鄂破破碎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

率分别为 5.8mg/m3、0.0277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

放浓度 10mg/m3）。

P3#球磨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5.9mg/m3、0.0366 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度

10mg/m3）。

P4#底板清理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5.7mg/m3、5.82×10-3 kg/h，本项目有组织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建材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浓

度 10mg/m3）。

P5#天然气锅炉排气筒出口检测口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

4.5mg/m3、0.0525kg/h；SO2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为 SO2未检出、0.0344kg/h；

氮氧化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为 45mg/m3、0.538kg/h，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排放速率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标准限制（排放速率 3.5kg/h）。本项目天然气锅炉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4-2018)表 2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

综上，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大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2）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由表7-2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厂界排放浓度最大值

为0.469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3中无组织粉尘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m3）要求。

3、噪声

由表 7-8 可知，验收监测期间，东厂界、北厂界、西厂界、南厂界的环境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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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噪声最大值为 58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要求( 昼间噪声值≤60dB(A)、

夜间噪声值≤ 50dB(A))。

综上所述，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噪声均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集尘设备收尘、切割废料、残次品、

沉淀池污泥、废油桶以及废含油抹布。

①集尘设备收尘

本项目原料制备过程生石灰破碎、球磨，粉料筒仓呼吸灯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除尘器处理，经上述计算可得出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量约为 14.699t/a，该部

分粉尘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②切割废料

本项目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切割废料约占产品产量的 0.1%，即约

10.953t/a，经收集起来后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二次利用不外倒。

③残次品

蒸压养护过程产生的残次品率为 0.5%，约 54.765t/a，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

二次利用不外倒。

④沉淀池污泥

运输车辆需要在洗车平台用水清洗，冲洗产生的废水中含有石子、砂子等，

废水通过公司内部的管渠排入废水三级沉淀池，经三级沉淀池沉淀产生的污泥量

约为 12t/a，该部分污泥收集起来后主要做建筑材料，二次利用不外倒。

⑤废机油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机油产

生量为 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

物，危废类别为 HW08 ，危废代码为 900-041-49。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⑥废油桶

项目设备使用润滑油的过程中会产生的废油桶等包装物，废桶产生量为

0.01/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危

废类别为 HW49，危废代码为 900-041-49，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



95

物、容器、清洗杂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⑦废含油抹布

项目机械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需使用润滑油，滴落在设备、地面的油渍用抹

布擦拭后为废弃的含油抹布，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废含油抹布产生量为

0.005t/a，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由于废含油抹布在危险废物管理豁

免清单里，混入生活垃圾，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综上所述，经处理后该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

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P1#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 98.8%-98.9%。

P2#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 96.7%-97.2%。

P3#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98.8%-99%。

P4#排气筒颗粒物的净化效率为99.2%-99.3%。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按要求建设了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经对废气、噪声监测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废水、固废得到了有效处置，对环境安全。

六、验收结论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环保手续

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求，经检测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各

项验收资料齐全，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号)的有关规定，在完成后续要求的前提下，同意验收合格。

建设单位应配合检测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认真落实“后续要求”并形

成书面报告备查。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环保部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信

息。

七、后续要求与建议

(一)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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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建设永久性监测平台；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各

种环保台帐、操作规程、运行记录，建立自主监测计划等。

2、规范危废暂存间。完善危废管理规章制度、标识，尽快与有资质危废处

理单位签订危废处理合同。

3、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转，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

(二)验收检测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1、细化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不得照抄环评报告，规范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文本、图片、附件，补充完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

验收登记表。

2、按照验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对验收监测报告进行修改后尽快网上公示。

八、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

验收专家组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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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整改说明

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整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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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整改说明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菏泽市牡丹区黄堽

工业园 259 省道东 260 米）在本公司组织召开了菏泽惠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板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

了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相关资料后，对我公司不足

之处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原因并结

合实际情况落实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整改意见 整改情况

(一)建设单位

1、规范建设永久性监测平台；进一步

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各种环保

台帐、操作规程、运行记录，建立自主监测

计划等。

已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各

种环保台帐、操作规程、运行记录，建立自主

监测计划等。

2、规范危废暂存间。完善危废管理规

章制度、标识，尽快与有资质危废处理单位

签订危废处理合同。

已规范危废暂存场所。完善危废管理规章

制度、标识，已与有资质危废处理单位签订危

废处理合同，详见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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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其

正常运转，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已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其

正常运转，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验收检测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1、细化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不

得照抄环评报告，规范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文本、图片、附件，补充完善建设项

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已规范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文本、

图片、附件，并补充完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2、按照验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对验收

监测报告进行修改后尽快网上公示。

已按照验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对验收监

测报告进行修改后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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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网上公示、登记信息截图及截图网站

网址：http://www.sdyhjckj.com/news/shownews.php?lang=cn&id=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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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dyhjckj.com/news/shownews.php?lang=cn&id=1593


